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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9線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畫 

地方民意溝通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年 2月 9日（星期四）19：00整 

地點：宜蘭縣蘇澳鎮朝陽社區活動中心  (宜蘭縣蘇澳鎮朝陽里朝陽路 40號) 

主持人：吳副處長明恩 

記錄：陳君諭 

出席人員及單位：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蘇花公路優先改善路段，即蘇花改公路在民國 109 年 1 月通車

後，相信各位鄉親都曾走過，同時有感覺到道路的舒適度，並且往花

蓮的時間縮短、肇事率降低很多。但是其他尚未改善的路段，包括東

澳南澳段、和平和中段、和仁崇德段，其中東澳南澳及和仁崇德的線

形很彎繞，坍方落石等災損容易阻斷交通，極端氣候的預警性封路會

造成無法提供全天候的服務，因此政府推動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畫，

也就是簡稱蘇花安計畫。這個計畫的可行性研究在 108年 12月經行政

院核定，並曾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及規劃階段召開幾次公聽會，地方鄉

親有提供寶貴的意見認為推動交通建設外，同時要兼顧地方發展，我

們將這些意見納入評估，並邀請專家學者對此提供建議，並且在歷次

審查會議上邀請各單位代表協助審視，期間鎮長也多次提供寶貴建

議，加上公路總局專業人士集思廣益，目前推出的可行方案兼顧交通

建設及地方需求。東澳南澳段是大家比較有共識的路段，另和平到和

中及和仁到崇德段則在近期經交通部指導有做一些局部調整，因此稍

後的簡報會著重在東澳南澳段詳細的說明，之前地方意見已經納入方

案的評估，包括在宜56增設北上及南下的進出匝道、在南澳終點留設

進出匝道、在武塔留設提供地方進出的匝道，基本上是有符合地方的

需求，特別是宜56匝道可提供地方往北便利的進出。針對今天說明的

結果，歡迎各位貴賓及鄉親提供寶貴的意見及發言單，相關的意見及

回復也會納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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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報內容：（略） 

參、綜合意見交流： 

一、 朝陽里  李順義里長 

(1) 地方非常關心跟期待這條公路能完工通行便利居民的出入，但是

計畫時程一直拖延，等到完工我們可能都已經不會開車了。 

(2) 前次有建議隧道口及整個路線可以盡量偏向大灣溪，減少娜娘路

附近農地的影響。 

(3) 希望可以收集隧道的出水提供娜娘路附近土地農作物灌溉，做有

效的資源再利用避免浪費。 

(4) 希望雙車道通行，單車道可能影響消防及救護車輛的順暢通行。 

(5) 希望會後可以提供書面資料給里長、代表及社區理事長參考，方

便向民眾說明。 

主席回應： 

有關地方希望加速推動，待環評通過後我們會加速辦理；最初

路線方案是靠近東側烏石鼻自然保護區且鄰近社區，規劃後有向西

側調整遠離社區，稍後世曦公司會說明路線靠大彎溪布設的評估；

有關隧道水利用部分將納入後續的契約規定，會收集後提供地方灌

溉使用；目前設計的橋梁跟隧道斷面都可以提供雙車道的空間，未

來是否開放雙車道使用仍須視上層的決策；簡報資料會寄給朝陽

里、南強里、東澳里的里長、社區理事長及吳代表等地方單位參

考。 

世曦公司回應： 

經評估偏靠大彎溪的路線方案，在隧道段會穿越土石流潛勢溪

流下方，地質破碎可能增加這段隧道的施工風險；調整後的洞口會

進入 DF115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可能衍生隧道口被掩蓋道

路中斷的風險，建議維持目前的方案。 

二、 南強里  潘振忠里長 

(1) 宜 56匝道在南強里跟朝陽里中心區位，用地影響範圍有多大。 

(2) 匝道是否設置在現有的號誌路口上。 

世曦公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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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中白色線段是蘇花安主線的部分，規劃寬度約為 20公尺左

右，紅色跟藍色的匝道都是採單車道匝道規劃，寬度約 7 公尺左

右。目前規劃匝道設置於現有的宜 56 號誌路口，未來可以利用宜

56及南強橋新闢道路來分流車輛。 

三、 簡仲○ 先生 

(1) 宜 56設置匝道是否需洽縣府一併拓寬周邊道路。 

(2) 是否會再向外增加徵收範圍，做周邊道路美化。 

主席回應： 

有關周邊道路拓寬，後續再洽詢縣府；原則上會以工程有需要

的部分作用地取得。 

鎮長回應： 

將向縣府爭取後續拓寬的需求。 

四、 林○寶 先生 

(1) 高架橋下可設置廁所或攤販服務區，銷售地方農漁產品。 

(2) 台 9線南澳設置大眾運輸的停車招呼站。 

(3) 應先辦理東澳-南澳段環評，加速推動。 

主席回應： 

橋下土地未來主管機關為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完工後

可以依照公路總局相關規定向四工處申請用地使用；有關環評優先

推動部分，接下來還會舉辦和平跟崇德的說明會，將視說明會的意

見收斂程度再檢討辦理。 

五、 陳○榮 先生 

高架橋下日照雨水不足，橋下空間是否允許建材料間倉庫，放置

一些農具、材料等物品。 

主席回應： 

這個問題跟前一個問題一樣，橋下土地未來主管機關為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完工後可以依照公路總局相關規定向四工處申請



 -4- 

用地使用。 

六、 蘇澳鎮  吳慶賢代表 

(1) 沿線屬於寧靜區域，建議鄰近社區或有住宅處設置隔音牆。 

(2) 施工工人或交管人員建議採用地方人士，增加地方就業機會。 

主席回應： 

施工時徵求地方人才會比照蘇花改辦理，公開徵求兩次以上，

其後再向全國徵才，如不足最後再引進外勞；另外隔音牆設置雖可

減少部分音量，對於結構伸縮縫噪音仍無法完全改善，後續設計會

再納入考量。 

七、 蘇澳鎮  李明哲鎮長 

大家期待蘇花安工程能盡速完成，如果花蓮地區仍未能有共識，

建議脫鉤辦理，讓東澳南澳段能先完成，越快越好，謝謝。 

主席回應： 

我們會努力加速完成。 

肆、會議結論： 

謝謝鎮長、各位鄉親及各位貴賓晚上來參加，後續大家有其他寶

貴的意見也歡迎跟我們來聯絡，今天會議就到這邊。 

伍、散會：20時 25分。 




















